
选聘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评分标准

序号 评审项目 评价因素 权重与分值

1 资格审核
按公告第四条规定提交相关资料并符合公告第三条的相关

要求

未达到参与

资格中任一

项一票否决

2 资质条件

以中注协发布的最新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

信息为准。依据事务所挂名次序线性打分，排名间隔差距

0.1 分，第一名满分 5 分，依次类推递减。

5

3 审计费用 报价 15

4 质量管理水平

项目咨询：竞谈申请人内部技术问题咨询制度合理健全完

善、在全所范围内一致、且有效执行
3

意见分歧：竞谈申请人内部技术问题及意见分歧解决制度

与流程健全完善、实施有效
10

项目质量复核：竞谈申请人内部质量复核机制健全完善、

全所范围内复核及执行有效
15

项目质量检查：竞谈申请人对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了合理的

监控检查政策、业务项目检查政策及统一适当的接受外部

监管机构质量检查或调查的程序，由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

团队统一执行或通过不同分所交叉复核等方式执行以保证

独立性

9

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：竞谈申请人内部质量管理缺陷

识别机制健全完整、定期执行、识别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

整改，上述内容健全、执行及整改效果好、切实可行

8

5 风险承担能力
会计师事务所按照相关政策要求，在全所范围内统一购买

职业责任保险或充分计提职业风险基金
5

6 工作方案

审计方案编制完整、具体详实、可操作性强，审计技术和

审计方法合理，工作计划及时间安排能够满足选聘要求，

能在规定时间内出具审计报告，最大限度地考虑选聘人的

需求和利益，项目团队配备的人数、专业、学历，投入项

目时间，确保审计资源配置齐全、结构合理、针对性突出

10

7 人力资源配备
项日团队配备的人数、专业、学历，投入项目时间，确保

审计资源配置齐全、结构合理、针对性突出
10

8 执业资质

项目合伙人、项目经理、签字注册会计师、项目现场主审

人员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均具备执业资格，基准分 5 分，

每减少 1 人减 1 分，增加 1 人加 0.5 分

5



9 历史业绩情况

项目合伙人、项目经理、签字注册会计师、项目现场主审

人员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具有上市公司审计经验。满足

基本条件得 1 分；业务能力强、有 3 年以上上市公司审计

经验人员每增加 1 人加 0.5 分，最高得 5 分

5

10
加分项：增值

服务

竞谈申请人依据自身情况提供并经选聘公司认可的增值服

务，每有一项加 1 分，最多加 3 分

11

减分项：受监

管部门处罚或

处分情况

近一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出现 1 次扣 2 分；受到证

监会及其派出机构、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、监督管

理措施 1 次扣 1 分；受到证券交易场所、行业协会等自律

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1 次扣 0.5 分


